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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强化河湖库砂石开采、运输、堆存等过程

监管，及时发现、追踪非法采砂线索，提高涉砂活动监管效

能，根据《水利部公安部印发关于加强河湖安全保护工作

的意见》(水政法〔2022〕362号)、《水利部交通运输部关

于推行河道砂石采运管理单制度的通知》(水河湖〔2023〕5

号)和《浙江省水利厅关于加强河湖库疏浚砂石综合利用管

理工作的指导意见》(浙水河湖〔2021〕9号)，结合本省实

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河湖库(包括江河、溪流、湖泊

、人工水道、行洪区、蓄滞洪区、水库、山塘，下同)管理

范围内依法采砂、疏浚、涉砂整治及建设项目(含航道整治

项目)产生的砂石，其运输、过驳、装卸、堆存、利用等，实

行河湖库砂石采运管理单制度。河湖库(含航道)整治项目

设计报告明确疏浚产生的不上岸自用砂石除外。

第三条 河湖库砂石采运管理单是证明河湖库砂石来

源合法的有效凭证。

第二章 组织机构

第四条 采砂人(供砂人)为河湖库采砂、疏浚或整治

项目责任主体，负责填写采运管理单基本信息；承运人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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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认运输相关信息，并移交砂石采运单；经营主体一般为

砂石加工销售或买受方，负责确认砂石信息，并接收砂石采

运单；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核采运管理单砂石来源信息

、运输相关信息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准确性。

水行政主管部门：负责河湖库采砂及疏浚规划编制、计

划制定，负责河湖库采砂及疏浚项目实施及验收等全过程监

管，负责公开河湖库砂石采运管理信息查询电话，明确专人

负责审核河湖库砂石开采、运输相关信息，对出具的河湖库

砂石采运管理单真实性、准确性负责，并联合各级综合执法

、市场监管、公安机关、纪检监察机关、检察机关等开展相

关的打击非法采砂工作。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：负责指导城市河道基础设施建设

中的涉砂监管工作。

交通运输部门：负责监督管理砂石运输车辆的合法性，

依法对道路上的河湖库砂石运输行为进行监管；其中，港航

部门根据管辖权限，负责对港口航道等疏浚项目的许可审批

及全过程进行监管，监督管理砂石运输船舶的合法性，依法

对水路运输及港口内码头的河湖库砂石装卸行为进行监管。

相关直属海事部门：根据管辖权限，负责对港口码头等

疏浚项目的许可审批及全过程进行监管，依法对砂石运输船

舶的适航性、船员的适任性进行监管。

综合执法部门：负责打击未经许可擅自在河道采砂的行

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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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场监管部门：负责依法查处无照经营河湖库砂石行为

，并将无法提供合法有效河湖库砂石采运管理单的经营信息

及时报告水行政主管部门。

公安机关：依法受理水行政主管部门提供的的非法采砂

线索，受理综合执法部门移交的获利20万元以上的涉砂行为

。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、刑法等有关规定，严厉打击非法采

砂犯罪和涉砂黑恶势力，以及干扰、威胁执法检查工作人员

的违法犯罪行为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对非法违法砂

石运输车辆，以及砂石运输过程中超速、超载等违反交通安

全法的行为进行查处。

纪检监察机关：负责依法处理相关职能部门及国有砂石

公司履职尽责不到位、监管缺失等问题，有犯罪事实，证据确

实、充分的，应当移送至检察机关。

检察机关：负责依法办理无许可、超许可采砂，二年内

曾因非法采砂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后又实施非法采砂行为

的，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损害的，以及其他情节严重的非法采

砂犯罪案件。负责依法办理公职人员在非法采砂过程中失职

渎职、包庇纵容以及充当“保护伞”违法案件。

河长办：负责落实协调责任部门，明确联络人，及时督

促相关部门处置突发事件。

第五条 省水利厅负责河湖库采砂疏浚项目监管应用

建设，建立河湖库砂石采运管理信息系统，并打通与省河湖

库保护平台-采砂疏浚模块的信息共享。各级水行政主管部

门负责组织、指导、协调、监督检查本行政区河湖库砂石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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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报，保证信息完整性、准确性、时效性和可用性，并配合

各级综合执法、市场监管、公安部门、检察院开展相关打击

非法采砂工作。

第三章 采运管理单信息

第六条 采运管理单基本信息包括砂石来源、过驳与

转运、运输、利用、审核、编号、监督及查询电话等。

第七条 砂石来源。包括许可采区或疏浚作业区位置

，采砂许可编号、河湖库(航道)疏浚项目审批文号、河湖

库 (含航道)整治项目可研或初设批复文号，采砂或疏浚项

目责任主体名称及其联系电话。

第八条 过驳、转运。包括水上过驳区或砂场名称及

其联系电话、申请过驳的前序运砂船舶船名、船检登记号

及其到达时间。

第九条 运输。包括砂石运输船舶船名、船检登记号

及营业运输证编号、砂石运输车辆品牌型号及车牌号码、

承运人及车船驾驶员信息、实际载运量、起运及预计到达

时间、卸货地点。

第十条 利用。砂石用途包括拍卖、加工销售、工程

综合利用等，利用方包括接收方或买受方单位信息。

第十一条 审核。现场监管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及监管

人员、经营主体及经办人、采砂或疏浚项目责任主体、承

运人对采运单相关信息进行签章确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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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编号。采运管理单编号由供砂类型(C为采砂

项目，S为河湖库疏浚项目，Z为河湖库(含航道)整治项目)、

采砂许可证编号或河湖库采砂疏浚平台项目编号、转运次数

、车(船)次等4项组成，实行一船(车)次一编号。河湖库采

砂疏浚平台项目编号由平台按特定编码规则自动生成(编码

规则参照《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电子证照河道采砂许

可证》(C0290-2022)证书的编码结构)。

第十三条 监督及查询电话。填写当地统一的非法采

砂监督举报电话、砂石信息查询电话。

第四章 采运管理单形式和使用管理

第十四条 河湖库砂石采运管理单分纸质管理单、电

子管理单两种形式。2023年底后，全省全面启用电子管理单，

河湖库砂石采运管理信息系统仅接收电子管理单和省外输

入的纸质管理单备案；2024年底后，仅接收电子管理单。

第十五条 河道砂石采运管理单应当在河道砂石装载

现场填写，内容清晰、真实、完整、准确。砂石需运离许可

采区、疏浚作业区或其临时堆场的，可由水上过驳区、砂场

经营主体依照有关规定出具河道砂石采运管理单。采运单

纳入河湖库砂石采运管理信息系统统一管理，并上报省河

湖库保护平台-采砂疏浚模块备案，作为全省河湖库采砂及

疏浚项目抽查复核的重要依据。

第十六条 纸质管理单一般一式四联，由负责河道采砂

或疏浚现场监管的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采砂人(供砂人)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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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运人在河道砂石装载现场填写。第一联由现场监管机构

收执，作为控制采砂或疏浚总量的依据；第二联由采砂或

疏浚项目责任主体收执，作为核对采(供)砂量的依据；第

三联交砂石承运人，作为运输河道砂石合法来源的凭证，运

抵目的地后交砂石接收方收执，并作为销售的备查依据；第

四联交发放采砂许可、批复河湖库疏浚项目或监管涉砂河湖

库(含航道)整治项目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。纸质管理单由

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统一印制下发，并设置必要的防伪

标志。

第十七条 电子管理单一般包含电脑端及手机APP两个

平台，由采砂人(供砂人)及承运人分别登录河湖库砂石采运

管理信息系统(电脑端或手机APP)填写、上传砂石采运相关

信息，经现场监管的水行政主管部门人员确认后自动生成编

号及采运信息查询二维码。砂石运抵水上过驳区过驳、码

头或装卸点装卸(包括上岸堆存或装船离岸)、砂场堆存前

，承运人应向有关经营主体出示二维码。

第十八 条码头、装卸点、水上过驳区、砂场经营主

体应当履行河道砂石运输信息查验义务，承运人无法提供合

法有效的河道砂石采运管理单的，有关经营主体应当暂停接

收、装卸、过驳，通过有关主管部门及时报告水行政主管部

门。

第五章 保障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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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 加强组织领导。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加

强组织领导，利用好河道砂石采运管理信息系统，建立协作

长效机制，明确责任部门和责任人，将相关工作情况纳入河

湖长制考核，推进河湖库采砂疏浚管理工作常态化、制度化。

第二十条 加强部门协作。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加

强与交通运输、直属海事、公安、检察、住建、综合执法、

市场监督、河长办等有关部门的业务协同，建立完善的部门

协作机制，明晰河湖库砂石采运管理单相关的职责任务，各

司其职、密切配合，形成工作合力。

第二十一条 加强监督执法。地方各级监督执法部门

要根据职责分工常态化开展监督检查，督促砂石开采(疏浚)

、运输、过驳、装卸、堆存环节的经营主体落实职责义务，

重点检查砂石采运管理单制度执行情况，发现虚开、伪造、

变更、转借、买卖砂石采运管理单行为，要深挖彻查违法线

索，严厉打击非法涉砂行为，符合行政处罚立案条件的，移

交相关行政执法部门处置；涉嫌犯罪的，及时移交公安机关

、纪检监察机关、检察机关等依法查处。

第二十二条 畅通社会监督渠道。依法公开河湖库采

砂及疏浚规划、计划，项目现场应设立公示牌，公开项目信

息、有关责任人以及举报电话等信息。建立群众有奖举报制

度，充分发挥社会舆论和群众监督作用。

第六章 附则

本办法自2023年 月 日起施行。



×××县(市、区)河湖库砂石采运管理单标准样式 防伪标志
或二维码

编号： 监督举报电话： 查询电话： 填写日期： 年 月 日

砂石来源

许可采区或疏浚作业区位置 项目责任主体

采砂许可编号、河湖库疏浚项目审批文号
、河湖库（含航道）整治项目可研或初设

批复文号
联系电话

过驳、转运

过驳区(砂场)名称 申请过驳的
前序运砂船舶
船名、船检登记号

(1)

到达过驳区时间
日 时 分

联系电话 (2) 日 时 分

运输

砂石运输船舶
船名、船检登记号 承运人

营业运输证编号

车船驾驶员

姓名

砂石运输车辆
品牌型号

手机号码
车牌号码

实际载运量
(大写) 仟 佰 拾 吨(立方米)

(小写) 吨(立方米)

砂 

卵石 

统料 

起运时间 日 时 分 卸货地点

预计到达时间 日 时 分

利用 砂石用途 利用方

审核
签章

许可采区、
疏浚作业区

采砂或疏浚项目责任主体
(签章):

现场监管人员签字：
负责现场监管的水行政主管部门(盖章)

承运人签字：

水上过驳区、砂场 水上过驳区或砂场经营主体(盖章): 经办人签字：


